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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何謂永續航空燃油（SAF）？為符合國際民用航空相關規範及與國際實

務作法接軌，民用航空運輸業管理規則新增第 24 條之 1 條文，請說明

新增之內容為何？（25 分）

二、根據航空器飛航作業管理規則，雙飛航組員飛航時間限度為何？（25 分）

三、請說明民用航空法中，航空器使用人或運送人，就其託運貨物或登記行

李之毀損或滅失所負之賠償責任為何？（25 分）

四、請說明民用航空運輸業違反民用航空法量罰標準表中之裁罰門檻內容。

（25 分）


